劳务外包协议


甲方：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 湖南宏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劳务外包服务协议。
一、劳务外包的定义
1.1本协议劳务外包系指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将与之已建立劳动关系并合乎甲方要求的员工派往甲方指定场所工作，由甲方向乙方支付相关劳务外包服务管理费用的行为；
1.2外包人员指：乙方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人。甲方与外包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
1.3外包岗位、工作地点、人数和期限
1.3.1甲方需要接受外包人员(以下简称员工)的岗位和人员数量。
岗位名称：普工，人数；15人(后期具体人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后期人数增加或减少可按照补充条款)
1.3.2甲方保证以上岗位工种符合国家关于劳务外包的一般临时性、辅助性或者代替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的要求，甲方应为乙方提供相应的咨询意见。
1.3.3乙方按照甲方用工需求，负责推荐符合条件的劳务人员供甲方择优使用。乙方承担对员工的用人单位义务。
1.3.4人员到岗时间根据甲方需求通过邮件/微信等方式通知乙方，乙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安排合适人员到岗。
1.3.5乙方招聘的员工与乙方签订劳动合同，自行建立劳动关系，甲方对此无异议，甲乙双方配合办理相应手续。

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2.1工作时间：员工在甲方工作时间按《劳动法》以及甲方相关规定执行。
2.2休息休假：乙方员工享有甲方员工同等休息休假权利。
三、劳务费用以及乙方员工工资发放：
3.1结算及支付：
甲乙双方共同决定价格：
①普工： 24.5元/小时，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工资，乙方劳务服务费，员工各项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及税费等；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②个别岗位因涉及关键性、技术性，针对此类型岗位经甲乙双方确认，工资由甲方核算，由乙方代发，费用详见《附件：劳务外包费用说明清单》。
3.1.1乙方员工每日工作时间与甲方员工相同。
3.2劳务服务费用核算：
3.2.1甲方需在用工次月15日前将乙方派遣员工的考勤、对应的劳务费用及水电等费用表发给乙方，乙方收到甲乙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劳务费用以及乙方员工工资表，应在3个工作日内按实际发生额开具发票并传递至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在用工次月20日前完成付款工作。
3.2.2乙方员工在甲方试用期为30个工作日，在甲方工作超过 3 天的，劳动报酬从入职当天开始计算，未满  3  天离职人员，没有工资，甲方不需支付乙方外包费用。
试用期不足30个工作日离职的，需提前3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离职申请；乙方派遣员工满足甲方用工需求转正的，按照3.1条款支付员工工资及劳务服务费。（符合条件派遣员工转为公司员工并与甲方签订劳动合同的，需要额外支付乙方招聘费用1200元/人。）
3.2.3乙方员工餐饮自理；甲方提供员工宿舍，乙方全部住宿员工平摊水电费，费用自住宿员工当月工资中扣除。
四、员工患病、生育、工伤期间的相关待遇
4.1员工患病相关等待遇，由乙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4.2员工发生工伤、致残、死亡等情况，由乙方依法负责申请工伤认定，甲方协助工伤认定调查核实工作。乙方负责向社保机构申请规定之费用支付给员工。一切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员工自身操作不当或者不慎原因造成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因甲方违规指挥或者过错造成事故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4.3乙方须为员工缴纳符合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并依法扣除税金），每月按时完成员工的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工作并向甲方提供纳税证明。
五、外包人员的退回和更换
5.1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在本协议期间，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撤回外包人员或根据甲方需要更换人员：
5.1.1外包人员违反甲方依法制定的劳动纪律或规章制度的；
5.1.2外包人员失职、营私舞弊或泄露商业秘密，对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5.1.3外包人员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用工关系的；
5.1.4外包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5.1.5乙方提供的外包人员个人资料或相关证件不真实、不准确或存有误导性的，构成欺诈导致用工合同关系无效的；
5.1.6乙方与劳务外包人员劳动合同终止的；
5.1.7外包人员不能胜任甲方安排的工作任务或因个人原因不能进入甲方工作场所的；
5.1.8外包人员患病或非因工负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甲方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5.1.9外包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若患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乙方须立即终止，并全权负责患病外包人员的善后处理；
5.1.10外包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连续旷工三日及以上或三个月内累计旷工达四日及以上；
5.1.11外包人员散布对甲方不利的不实谣言及信息，一经查实，立即退回乙方。
以上情形，经甲方发出退回员工通知后，乙方应立即通知该员工并办理退回手续。如甲方需更换人员的，经甲方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甲方要求的人员到职上岗。
5.2甲方要求劳务派遣人员进入公司前需身体健康，并根据甲方的要求提供健康证明，体检不合格的人员退回乙方，乙方自行安排；
5.3甲方根据聘用劳务工3个月实际在岗位作业情况综合人员素养测评后，可按照在岗人数的20%办理关系转入即由劳务转化为甲方自有员工（并经过劳务工本人意愿）。相关转移手续办理完成后，解除该员工与劳务公司的一切关系。
六、违约责任
6.1若因乙方未按时申报员工工伤、生育等待遇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
6.2乙方如有未按合同原则发放员工工资的，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乙方承担
[bookmark: _GoBack]6.3乙方因不满三天未支付工资，造成员工投诉或者发生劳动争议，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甲方承担。。

七、工伤事故、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处理
7.1乙方外包人员于甲方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甲方应负责处理事故现场事宜，并在事故后2小时内通知乙方，协助乙方为外包人员申请工伤认定；（乙方外包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甲方应及时送医进行救治，并及时与乙方进行通报，乙方协调救治医院和费用；如果因甲方未及时送医救治或者未通报乙方造成损失乙方有权追究甲方责任。）
7.2乙方负责外包人员的工伤申报、鉴定、认定等事宜；
7.3因工伤所产生之一切费用及损害，依法应由社保部门赔付的，由乙方负责协助向社保部门办理赔付，超出社保部门赔付的，均由乙方承担。
八、甲方义务和责任
8.1甲方应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支付劳务费用；
8.2依甲方规定确定和调整外包人员的劳动报酬标准及其它福利待遇，为外包人员提供必需的劳动条件、劳动工具，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8.4外包人员因公出差，差旅费用及出差补助参照甲方公司标准执行。
九、乙方的权利
9.1依法维护外包人员的合法权益；
9.2获得本协议约定的相关费用；
9.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十、乙方的义务和责任
10.1乙方必须保证其具有劳务外包合法经营权，向甲方提供营业执照原件以供查验，并留乙方盖章确认的复印件于甲方备案；
10.2乙方必须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遵守甲方用工单位要求。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及外包人员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其商业信息及秘密。
10.3乙方需为外包人员购买甲方指定的商业意外险(包含意外医疗、意外残疾、意外死亡)，意外医疗保额大于等于3万元，意外伤亡大于等于50万元；
10.4乙方有义务将甲、乙双方签订劳务外包协议的事实及内容告知外包人员；
10.5正式外包前与外包人员依法签订期限为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保证劳动合同期限不短于外包期限，如劳动合同剩余期限短于外包期限的，乙方应及时对该劳动合同期限予以延长或与外包人员续签劳动合同；乙方应于正式外包之日起三日内将该劳动合同复印件提供于甲方备案；
10.6协助甲方对外包人员进行劳务用工管理，负责处理外包人员与甲方产生之各类纠纷，为外包人员办理社保等涉及劳动关系的所有事宜；
10.7规范外包人员工作行为，因个人原因无法正常出勤，应按照甲方管理规范提前请假，若外包人员未提前进行请假作业擅自缺勤，视为旷工处理；
10.8按本协议约定按时外包符合条件的劳务人员到甲方工作。对因甲方按本协议约定退回至乙方的外包人员，乙方应予接收并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10.9乙方负责查验或办理外包人员外出劳务的证明和证件，如身份证、学历证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等，并保证真实有效；
10.10外包人员发生工伤事故的，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按《工伤保险条例》妥善处理，并负责办理申报和理赔事宜；
10.11乙方派驻至甲方驻厂管理人员应及时了解外包人员的思想动态、工作表现、遵纪情况，根据甲方的合理要求尽力协助甲方做好外包人员的管理工作；
10.12乙方应负责对外包人员进行外包前的就业指导、行为规范、法律、职业道德、安全等基础教育；
10.13外包人员在甲方服务期间，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外包人员收取费用；
10.14本协议履行期间，如乙方拟与外包人员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或乙方预备外包人员劳动合同即将期满终止且乙方无意续约者，乙方需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甲方并根据甲方要求更换人员，否则给甲方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乙方赔偿；
10.15外包人员应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与管理，因个人原因需要提前结束外包期的，应提前30日向甲、乙双方同时提出书面申请，相关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外包人员如未提前通知或未通知即退岗的，乙方应安排驻厂管理人员代为办理离职手续，并对甲方所受损害负连带责任；
10.16在外包人员外包期满后，乙方合理安排所有员工就业，以确保平稳过渡。除本协议第七条约定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费外，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10.17除本协议明确约定由甲方承担的费用及责任外，其他依劳动合同法、劳务外包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或应向外包人员支付的各种费用、待遇以及经济补偿金等，均由乙方负责承担。
10.18对劳务派遣人员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劳务派遣人员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十一、本协议履行中相关问题的处理
11.1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甲乙双方或一方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投资人等事项，或者甲乙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合并或分立的情况，需提前30个工作日通知对方变更事项，双方协商本协议是否继续履行本协议。
11.2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条款内容或重大事项变更时，双方应当协商一致，以书面方式变更本协议。
11.3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应当在妥善处理好员工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进行。任何一方违反法律规定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给员工造成损失的，应当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处理。
11.4本协议未尽事宜，法律法规有规定的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一双方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
十二、协议的变更、终止
12.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终止。
12.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随时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12.2.1甲方不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约定费用的；
12.2.2甲方不履行本协议或违反法律法规的；
12.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随时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12.3.1乙方未按本协议规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或未按约定为缴纳保险的；
12.3.2乙方故意拖延发放工资；
十三、其他条款
13.1因本协议产生之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不能解决，则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裁定；
13.2本协议内容如与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包括地方法规和规章)相抵触的，以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准。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如需要变更或补充，则甲、乙双方应签订相关变更或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附件，附件系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3.3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政府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明确双方不能合作，则本协议自动终止，双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13.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共二份正本，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
13.5本协议有效期限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                                                                 代表人：
时间：         年          月         日                             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OLE_LINK1]劳务外包费用说明清单：
	序号
	费用项目
	小时工
	个别岗位同工同酬
	备注说明

	
	
	甲方承担
	乙方承担
	甲方承担
	乙方承担
	

	1
	结算价格
	24.5元/小时
	
	
	
	

	2
	工资
	
	√
	√
	
	

	3
	劳务服务费
	
	√
	150元/月
	
	

	4
	五险费用
	
	√
	√
	
	

	5
	税费
	
	√
	
	√
	

	6
	餐补
	
	√
	√
	
	

	7
	其他
	
	√
	
	√
	

	8
	住宿费用
	提供员工宿舍
	入住员工平摊水电费，水费25元/人/月，电费1元/度
	提供员工宿舍
	入住员工平摊水电费，水费25元/人/月，电费1元/度
	员工水电乙方代扣，从工资中扣除

	9
	工伤及其他赔偿
	
	√
	
	√
	



第 1 页 共 6 页

